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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90         证券简称：同飞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9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议案》，现

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与三河市爱

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华机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向其租赁

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经济开发区兴安街 2 号的 3 个生产车间、综合办公楼及消防泵

房，总面积为 11,120.90 平方米，租赁期为 5 年，年租金 3,348,781.00 元（不含

税金额 3,072,276.15 元）。 

本次租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三河市爱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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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泃阳镇北陈庄村南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智能设备、环保设备、精密仪器、成套设备；房屋

场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爱华机械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所涉及的交

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爱华机械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主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当事人 

出租方（甲方）：三河市爱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租赁概况 

租赁地点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经济开发区兴安街 2 号。3 个生产车间、综合办

公楼及消防泵房，面积共计 11,120.90 平方米，其中：3 个生产车间面积共计

9,483.12 平方米，综合办公楼面积 1,606.33 平方米，消防泵房面积 31.45 平方米。 

3、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为 5 年，即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8 年 3 月 31 日止。租赁期限

届满前 1 个月，甲乙双方按照市场情况，重新约定租赁期限和租金。 

4、租金的支付期限及方式 

租赁房产面积共计 11,120.90 平方米，双方协商租金按照 0.825 元/平方米/

天计算，年租金 3,348,781.00 元（不含税金额 3,072,276.15 元）。乙方应在每年 4

月份向甲方支付一个租赁年度的租金，乙方支付租金前甲方应提供等额 9%税率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5、合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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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因合同部分条款

无效、被撤消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

效力。 

6、违约责任 

（1）出租方未按时或未按要求维修出租房屋或因出租方未对出租房屋按本合同

约定及时投保造成承租方人身受到伤害或财物毁损的，出租方负责赔偿损失。 

（2）承租方违反合同，擅自转租造成出租房屋（场所）毁坏的，应负损害赔偿

责任。 

（3）甲方向乙方收取约定租金以外的费用，乙方有权拒付。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租赁价格按现行市场租金协商厘定，符合市场定价原则，租赁合同按正常商

业条款及公平原则订立，租赁合同的条款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有利于保障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求，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同时，公司在签订合约前，已对周边厂房情况和价格进行了深入、审慎的

调研和评估，本次协议的签署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由于本次租赁期限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

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存在着合同各方不能正常

履行合同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相关签署的合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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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0 日 

 


